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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管理層股東

緊隨股份發售及酬金股份發行完成後（及假設未行使發售量調整權及不計及因根據首次公開

售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之任何股份），以下人士被視為初期管理層股

東︰

持有權益之 概約股權

名稱 股份數目 百分比

Unbeatable 92,534,046 26.80%

Chow Holdings 29,512,560 8.54%

周先生（附註1） 122,046,606 35.34%

Harbour Master 65,583,623 18.99%

Yangtze Ventures（附註2） 65,583,623 18.99%

Goldcrest Development Limited（附註3） 65,583,623 18.99%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附註4） 65,583,623 18.99%

Ramwealth（附註5） 4,152,939 1.20%

李佐雄先生（附註5） 4,152,939 1.20%

附註︰

1. 周先生透過其於 Unbeatable 及 Chow Holdings 之控股權益應佔之股份權益。

2. Yangtze Ventures 透過其於 Harbour Master 之控股權益應佔之股份權益。Yangtze Ventures 乃以私人公

司形式設立之創業資本基金。

3. Goldcrest Development Limited（「Goldcrest」）透過其於 Yangtze Ventures 之控股權益應佔之股份權益。

4.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透過其於 Goldcrest 之控股權益應佔之股份權益。瑞安建業有限公司為百慕達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5. Ramwealth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為非執行董事李佐雄先生。

各初期管理層股東已向聯交所、本公司、保薦人及包銷商就彼等持有之股份權益作出若干

承諾。請參閱本售股章程「包銷」一節中「本公司、初期管理層股東及高持股量股東之承諾」一

段。



股 東

— 99 —

高持股量股東

據董事所知，於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及發行酬金股份（並假設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及不考慮

因行使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而可能發行之任何股份）後，以下人士（初

期管理層股東除外）有權或視為有權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5%或以上投票

權：

姓名 持有權益之股份數量 概約持股百分比

Spinnaker 1 15,084,264 4.37%

Spinnaker 2 6,761,911 1.96%

Spinnaker 3 4,161,176 1.20%

Spinnaker Capital Limited 26,007,351 7.53%

Spinnaker Asset Management — SAM Limited 26,007,351 7.53%

附註： Spinnaker Capital Limited 為 Spinnaker 2 及 Spinnaker 3之投資經理並共同管理 Spinnaker 1，而

Spinnaker Asset Management-SAM Limited 則共同管理 Spinnaker 2及 Spinnaker 3並為 Spinnaker 1之投

資經理。於股份發售完成及發行酬金股份後，Spinnaker 1、Spinnaker 2 及 Spinnaker 3分別持有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約4.37%、1.96%及1.20%權益。

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於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及發行酬金股份（並假設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及不考慮

因行使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而可能發行之任何股份）後，以下人士有權

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10%或以上投票權︰

名稱 持有之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Unbeatable 92,534,046 26.80%

周先生（附註1） 122,046,606 35.34%

Harbour Master 65,583,623 18.99%

Yangtze Ventures（附註2） 65,583,623 18.99%

Goldcrest Development Limited（附註3） 65,583,623 18.99%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附註4） 65,583,623 18.99%

附註︰

1. 周先生透過其於 Unbeatable 及 Chow Holdings 之控股權益應佔之股份權益。Chow Holdings 於緊隨股份

發售完成及發行酬金股份後，將持有29,512,56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8.54%。

2. Yangtze Ventures 透過其於 Harbour Master 之控股權益應佔之股份權益。Yangtze Ventures 為以私人公

司形式成立之創業資本基金。

3. Goldcrest Development Limited（「Goldcrest」）透過其於 Yangtze Ventures 之控股權益應佔之股份權益。

4.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透過其於 Goldcrest 之控股權益應佔之股份權益。瑞安建業有限公司為百慕達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